
1 
 

云南大学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党委、行政文件 

资环党政[2017]3 号 

 

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 

教职工请销假管理办法 
 

为深化学院管理体制改革，严肃纪律，规范管理，强化

规矩、岗位、责任意识，保障学院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和正

常运行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 

第一条 请假原则 

1、从严审批原则。凡在学院工作的教职工，在正常工作时

间内不能到岗上班者（包括开会和参加学校或学院举办的集

体活动等），必须以书面形式请假并附相关书面证明（如会

议通知、邀请函、医院证明等），各级审核领导应依据请假

理由的充分性和相关规定从严审批； 

2、责任担当原则。教职工应树立爱岗敬业意识，用心、用

情、用力工作，对学科、专业、学生、系（所、中心）、学

院和学校负责，请假事由应合情合理，符合相关规定；应充

分协调好请假时间与工作任务及岗位职责之间的关系，因请

假而导致的责任事故或失职由请假者本人负责；因领导审批

把关不严导致的事故，审批者负有领导责任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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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下级服从上级原则。请假获得批准后，若上级部门有特

殊任务安排需要请假者到岗时，请假者须无条件服从，请假

批准自动失效。 

 

第二条 请假程序 

1、教职工请假须至少提前一天填写“资环学院教职工请假

审批表”（附表），并逐级报批； 需要报销者还须按规定填

写“云南大学公务出差审批表”； 

2、所有请假者均须经基层单位负责人（系主任、办公室主

任、实验中心常务副主任）和院长审批；党支部书记、院党

委委员同时须经院党委书记审批；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团委书

记同时须经主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审批；系主任在口头向副

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请假后直接报院长审批；副处级领导须

经书记、院长同时审批；书记、院长须经对方、校职能部门

领导和主管校领导审批；归属于各基层单位的院领导须经各

基层单位负责人审批； 

3、教职工请假经批准后的审批表须报院行政办公室备案； 

4、所有请假者均须在请假时长结束后的 2 个工作日内到办

公室销假；未准时销假者视为无故旷工。 

 

第三条 请假期间的待遇及违规处理 

1、学院教职工在依规获批的正常请假期间，享受正常的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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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待遇；  

2、事假、病假、婚假、丧假、探亲假、产假等各类假期的

时限和待遇按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执行； 

3、未按时销假的教职工视为旷工，经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

后视情况酌情扣其岗位奖励性绩效津贴，并视为不服从单位

安排工作；发生教学事故的按学校教学事故处理办法严肃处

理； 

4、未请假擅自离岗的教职工，经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后扣

其所涉及月份的全部奖励性绩效，并视为不服从安排工作，

同时计算旷工天数； 

5、不服从学校、学院和系、教研室、实验室中心等安排工

作的，影响极坏者经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当年内停发其一切

奖励性绩效，并拒绝其当年一切评奖、评优和职称职务晋升

等，同时视情节轻重其年终考核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； 

6、根据事业单位管理条例，旷工时间连续超过 15个工作日，

一年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，学院将按规定上报学校

人事处并协助学校解除其聘用合同； 

7、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，或者连续两年

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学院配合学校人事处提前 30 日给相关

人员下发书面通知，可以解除聘用合同。 

 

第四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负责解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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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党委、行政 

2017年5月24日  

 

资源环境与地球科学学院党政            2017年 5月 24日印发 


